
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本项目供应商所响应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含提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合同

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1.3属于信息网络开发服务的，供应商成交后应向采购人提供源代码以及文档等技术

资料。 

1.4 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

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要求，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中涉及

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要参考包装需求标准，在采购文件中明确政府采购供应商提供产

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具体包装要求。 

2.服务要求（包括附件、图纸等） 

 2.1 项目概况 

房改业务辅助服务工作主要包含：完成群众办理房改业务过程中的引导工作，辅助办

理窗口业务（相关工作需设置 3个服务窗口）和网办业务，档案及有关数据的整理查询等

业务；辅助完成房改政策咨询、来信来访等相关工作。 

★2.2 工作内容： 

根据磋商文件要求，合理规划拟投入服务人员数量及岗位设置，安排具有相应工作能

力的服务人员完成以下工作： 

（1）业务引导、政策咨询服务、自助服务等工作； 

（2）辅助办理房改窗口业务及网办业务； 

（3）日常档案规整查询和数据统计汇总，所有业务受理数据条目清晰，归档备查； 

（4）辅助开展来信来访等相关工作； 

（5）其他有关服务事项。 

◆2.3 服务要求及标准： 

供应商应基于对本项目全部服务需求及服务质量标准的充分理解，综合考虑运营过

程中的变化因素，为本项目服务足额配备服务人员（文学（中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



类）、法学、管理学、工学（计算机类、建筑类）等相关专业门类，有较强的语言表达、

沟通能力和责任心，有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工作经验者优先。）。 

（1）供应商应确保所安排服务人员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作风正派，无

违法犯罪记录；身体健康，无传染病；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工作能力，工作责

任感强，能吃苦耐劳，承受工作压力，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2）熟练使用 Word、excel、WPS 等常用办公软件； 

（3）接受采购人的工作安排和培训安排； 

（4）符合采购人要求及日常管理工作规范； 

（5）符合工作岗位要求的学历、学位、年龄等资格条件； 

（6）供应商成交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遵守相关规章制度，采购人将采取定期督

查、问卷（电话）调查等方式对成交人进行考核。 

2.4 服务团队人员管理 

（1）本项目服务团队人员由中标人进行管理，若服务过程中对采购人造成不良影响，

采购人有权扣除相应款项或终止合同。 

（2）本项目服务团队人员原则上不得随意变动，如有特殊情况报采购人，经同意审

批后方可更换调整，更换项目服务团队人员不能影响采购人工作正常运转。采购人提出人

员更换时，中标人需按采购人要求一周内完成人员调整。 

（3）项目服务团队人员需保持仪容仪表整洁、服务主动热情、使用普通话。 

（4）由采购人制定服务团队考核办法，采购人依据考核办法对中标人服务情况进行

综合考核。中标人提供的相关服务不符合要求被采购人考核扣分的，采购人有权根据考核

扣分情况对中标人进行处罚，具体事宜合同中约定。 

2.5 其他要求和说明 

（1）供应商不得以任何方式将中标业务进行转包或分包，不得转租、转让、抵押承

包区域，在承包区域只能从事采购人认可的辅助服务工作。 

（2）供应商应配备充足的服务人员从事服务工作，必须严格执行《劳动法》及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并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采购人对供应商聘用的人员不负任何责任，供

应商应保证各岗位所需人员于签订合同后按照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内全部招录、培训完毕。 

（3）辅助工作人员工作期间发生任何意外情况，费用及后果均由供应商承担。由于

后勤工作人员过失而造成采购人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供应商应承担相应责任，并给予



赔偿。 

采购人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如下： 

序号 技术指标 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 备    注 

1 / / / 

2    

……    

  

3.商务条件 

3.1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3.2 服务地点 

青岛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合同总额。 

3.4 服务成果验收 

本项目服务期满后，采购人应对服务的成果进行详细而全面的验收。采购人有权根据

验收结果要求中标人及时补正、完善等要求。检验合格后，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

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3.5 服务保障 

供应商须根据采购人要求及具体情况及时、周到的完成相关服务。 

项目服务期间，采购人如遇到问题，随时可以从成交供应商得到电话支持与帮助。成

交供应商需指定一名主要联系人与采购人联系。若成交供应商指定联系人如果因特殊原

因离职或更换电话，及时通知采购人，并指定合格的接替人员。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应。 

带“▲”标注的产品为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供应商所投产品必须提供经市场监管总

局公布的认证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原件的电子文档。 

带“◆”标注的条款是可能实质性变动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内容。 

 

 


